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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业商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

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茂业商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5年12

月29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7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7人。会议召开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要求。 会议由董事长高宏彪先生主持，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形成了如下决

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全体董事一致同意选举高宏彪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选举通过之

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高宏彪先生的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经董事会审议，选举产生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如下：

1、董事会审计委员会：郭文捷（主任委员）、高宏彪、黄志强。

2、董事会提名委员会：郭文捷（主任委员）、高宏彪、黄维正（曾用名：Tony� Huang）、黄志强、张

剑渝。

3、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郭文捷（主任委员）、高宏彪、韩玉、黄志强、张剑渝。

4、董事会战略委员会：高宏彪（主任委员）、黄维正、韩玉、郭文捷、黄志强。

上述委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其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总裁）的议案》

经董事会审议，同意聘任黄维正先生为公司总经理（总裁），任期自本次董事会聘任通过之日起至

本届董事会届满。

黄维正先生的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副总裁）及财务总监的议案》

经董事会审议，同意聘任韩玉女士、李春霞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副总裁），同意聘任黎巧元女士

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自本次董事会聘任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以上高级管理人员的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董事会审议，同意聘任张强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自本次董事会聘任通过之日起至本届

董事会届满。

张强先生的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茂业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件：简历

高宏彪先生：研究生学历，历任成都人民商场连锁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成都人民商场（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综超事业部总经理，成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春熙路茂业百货分公司总经理，成商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盐市口茂业百货分公司总经理，成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茂业商业股份有限公

司总裁、董事会秘书，现任茂业商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黄维正先生：本科学历，历任茂业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智能创新总经理，深圳茂业商厦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茂业数智联合信息技术（深圳）有限公司总经理，山西茂业置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太原城市

公司）总经理。现任深圳茂业商厦有限公司董事，茂业商业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华南区域公司总经理，茂

业商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韩玉女士：研究生学历，历任深圳茂业商厦有限公司董事长秘书、重庆茂业百货有限公司秘书处主

任、茂业商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及董事会秘书、成商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中嘉博创信息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太原茂业置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北京比特未来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西南

区总经理、茂业商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现任茂业商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成都地产公司总经

理，成商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茂业万豪酒店分公司业主代表，茂业商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郭文捷先生：本科学历，经济师、审计师、注册会计师。 历任国家审计署驻深圳特派员办事处科员、

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中央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主任科员、副调研员、副处长，国家审计

署驻深圳特派员办事处境外审计处副处长、社保审计处副处长、财政审计处副处长、法规处正处级审计

员、法规处二级调研员、法规审理处一级调研员，广东文化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现任数据

堂（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茂业商业股份有限

公司独立董事。

黄志强先生：研究生学历。 历任四川省供销干校教师、教研室副主任、团委书记、党办负责人，四川

省供销社主任科员、副处长、处长（其中1990-1991在剑阁县任副县长），成都百盛百货公司副总经理、

总经理，成都摩尔百货总经理、副董事长，现任成都市锦江区商业联合会会长、茂业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张剑渝先生：博士学位，教授，民建会员。 历任四川财经学院助教，西南财经大学讲师，副教授、教

授、博导、副院长、市场营销研究所所长，成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独

立董事。

李春霞女士：本科学历，历任深圳茂业华强北店店总经理、茂业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招商运营中心总

经理、深圳茂业商厦有限公司总经理。 现任茂业商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兼商业营销中心总经理。

黎巧元女士：本科双学士学历，中国注册会计师。 历任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深圳分所高级审

计师，中国平安保险（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合并报表经理，花样年集团（中国）有限公司财税核算部

高级总监，茂业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财务经济中心财务报告部总监兼任数据驱动部总监。 现任茂业商业

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张强先生：本科学历，中级经济师，持有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历任华为技术有限公司项目经理、成

都高投融资担保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部高级项目经理、四川天邑康和

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海天水务集团股份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2025年3月起任茂业商业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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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商贸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30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南京市秦淮区小心桥东街18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0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48,546,81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7.826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沈颖女士主持。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会议的表决方式和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

2、董事会秘书列席了会议；公司其他高管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71,802 82.2856 461,600 16.0144 49,000 1.7000

2、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融资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8,060,713 99.6727 437,100 0.2942 49,000 0.0331

3、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8,007,313 99.6368 469,800 0.3162 69,700 0.047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2,371,802 82.2856 461,600 16.0144 49,000 1.7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会第1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 关联股东南京文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公司104,

601,069股股份、南京夫子庙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36,871,312股股份、南京商厦股份有限

公司持有公司4,192,030股股份，对该议案回避了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南京）律师事务所

律师：白雪、韩跃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

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南京商贸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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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商贸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 本次担保金额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

余额（不含本次担保

金额）

是否在前期预

计额度内

本次担保是否

有反担保

南京南纺进出口有限公司 3,000.00万元 5,731.53万元 是 否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0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

额（万元）

40,000.00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比例（%）

66.29

特别风险提示（如有请勾选）

□担保金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

□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100%

□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总额（含本次）达到或超过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30%

□本次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其他风险提示（如有） 无

注：1、对外担保总额，包含已批准的担保额度内尚未使用额度与担保实际发生余额之和。

2、截至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发生担保余额5,731.53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9.50%。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2025年12月，为满足子公司日常经营需要，南京商贸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商旅或公

司）发生一笔为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公司与南洋商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签署《最高额保

证合同》，为全资子公司南京南纺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南纺）与该银行签署的《授信额度协

议》项下总授信额度人民币3,00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二）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分别于2024年12月6日、2024年12月23日召开第十一届五次董事会和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确定2025年度公司及子公司对子

公司全年担保最高额度共计40,000万元，其中对子公司南京南纺提供担保额度为35,000万元，并授权

董事长与金融机构签订相应的担保协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2月7日、2024年12月24日披露

的相关公告。

截至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已实际为南京南纺提供的担保余额为5,731.53万元，南京南纺可

用担保额度为29,268.47万元。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被担保人名称 南京南纺进出口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

况

全资子公司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南京商旅持股100%

法定代表人 张金源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192302300762P

成立时间 2014年4月17日

注册地 南京市鼓楼区云南北路77号

注册资本 5,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进出口贸易、国内贸易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5年9月30日

/2025年1-9月

2024年12月31日

/2024年度

资产总额 19,772.97 16,401.52

负债总额 13,512.68 10,226.21

资产净额 6,260.29 6,175.30

营业收入 20,111.51 29,789.24

净利润 82.15 6.64

注： 表中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财务数据经审计，2025年9月30日/2025年1-9月财务数据未

经审计。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与南洋商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编号：GC2025081400000028

保证人：南京商贸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南洋商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

债务人（被担保人）：南京南纺进出口有限公司

合同：债权人与债务人签署的编号为BC2025081400000004的《授信额度协议》

担保债权的最高本金余额：3,000万元人民币

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主债权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被担保主债权的本金、由此产生的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主合同项下应

缴未缴的保证金（如有）、承诺费（如有）、实现债权的费用、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

他所有应付费用等。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本次担保是根据子公司日常经营的合理资金需求，为其银行授信提供的担保，有利于其稳健

经营和长远发展，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和发展战略。 南京南纺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对其经营状况、资

信及偿债能力有充分了解，担保金额在公司股东会批准的担保额度范围内，担保风险总体可控。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担保在公司股东会批准的2025年度为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范围内，已按

照相关规定履行了相应的决策程序；本次担保事项是对子公司银行授信提供的担保，担保风险可控，属

于子公司日常经营和资金使用的合理需要，符合公司整体的利益。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40,000.00万元，均为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66.29%；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发生担保余额5,731.53万元，占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9.50%。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未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担保情形。

特此公告

南京商贸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31日

证券代码：603072� � � � � � � � �证券简称：天和磁材 公告编号：2025-114

包头天和磁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包头天和磁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2月18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一

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

案》， 同意公司在确保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和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 使用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50,000万元（单日最高余额，含本数）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公司监事会对本事项发表了明确

同意的意见，保荐人申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本事项出具了无异议的核查意见，本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4）。

一、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情况

近日，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产品已到期赎回，本金和收益已及时归还至募集

资金账户，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受托方 产品名称 收益类型

认购金

额

（万元）

起息日期 到期日期

预期年化

收益率

投资收

益（万

元）

是否

赎回

1

中信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共赢智信汇率挂

钩人民币结构性

存款A13891期

保本浮动

收益型

2,

000.00

2025/10/

1

2025/12/3

0

1.00%-1.72% 8.48 是

2

中信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共赢慧信汇率挂

钩人民币结构性

存款A14861期

保本浮动

收益型

12,

000.00

2025/10/

12

2025/12/3

0

1.00%-1.79% 46.49 是

二、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授权有效期内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如下：

序

号

受托方 产品名称 收益类型

认购金额

（万元）

起息日期 到期日期

预期年化

收益率

投资收

益（万

元）

是否

赎回

1

内蒙古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7天通知存款

（升级版）

固定收益

型

4,000.00

2025/2/2

7

2025/3/6 1.45% 1.13 是

2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内蒙古）对公

结构性存款

202503975

保本浮动

收益型

12,

000.00

2025/3/3 2025/3/26

0.644%-3.

356%

25.38 是

3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内蒙古）对公

结构性存款

202503976

保本浮动

收益型

10,

000.00

2025/3/3 2025/3/28 0.65%-3.35% 4.45 是

4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内蒙古）对公

结构性存款

202503975

保本浮动

收益型

2,500.00 2025/3/3 2025/3/26

0.644%-3.

356%

5.29 是

5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内蒙古）对公

结构性存款

202503976

保本浮动

收益型

3,500.00 2025/3/3 2025/3/28 0.65%-3.35% 1.56 是

6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内

蒙古分行单位人

民币定制型结构

性存款

保本浮动

收益型

15,

000.00

2025/3/5 2025/3/28 0.80%-2.40% 19.66 是

7

内蒙古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7天通知存款

（升级版）

固定收益

型

2,000.00 2025/3/6 2025/3/13 1.45% 0.56 是

8

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共赢智信汇率挂

钩人民币结构性

存款21956期

保本浮动

收益型

4,000.00

2025/3/1

5

2025/3/27 1.05%-1.95% 2.56 是

9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包头天和磁材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20天封闭式产品

保本浮动

收益型

7,000.00 2025/4/7 2025/4/27 1.30%-2.70% 10.36 是

10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包头天和磁材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20天封闭式产品

保本浮动

收益型

17,

000.00

2025/4/7 2025/4/27 1.30%-2.70% 25.15 是

11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包头天和磁材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20天封闭式产品

保本浮动

收益型

23,

000.00

2025/4/7 2025/4/27 1.30%-2.70% 34.03 是

12

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共赢智信汇率挂

钩人民币结构性

存款A02128期

保本浮动

收益型

3,000.00

2025/4/1

2

2025/5/12 1.05%-2.07% 5.10 是

13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7天通知存款

固定收益

型

6,000.00

2025/4/2

9

2025/5/7 1.00% 0.13 是

14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7天通知存款

固定收益

型

13,

000.00

2025/4/2

9

2025/5/7 1.00% 0.29 是

15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7天通知存款

固定收益

型

8,000.00

2025/4/2

9

2025/5/7 1.00% 0.18 是

16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包头天和磁材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17天封闭式产品

保本浮动

收益型

1,000.00 2025/5/6 2025/5/23

1.30%或

2.65%

0.61 是

17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包头天和磁材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17天封闭式产品

保本浮动

收益型

4,000.00 2025/5/6 2025/5/23

1.30%或

2.65%

2.42 是

18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包头天和磁材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17天封闭式产品

保本浮动

收益型

15,

000.00

2025/5/6 2025/5/23

1.30%或

2.65%

9.08 是

19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7天通知存款

固定收益

型

6,000.00 2025/5/7 2025/5/14 1.00% 1.17 是

20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7天通知存款

固定收益

型

13,

000.00

2025/5/7 2025/5/14 1.00% 2.53 是

21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7天通知存款

固定收益

型

8,000.00 2025/5/7 2025/5/14 1.00% 1.56 是

22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7天通知存款

固定收益

型

6,000.00

2025/5/1

4

2025/5/21 1.00% 0.99 是

23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7天通知存款

固定收益

型

13,

000.00

2025/5/1

4

2025/5/21 1.00% 2.15 是

24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7天通知存款

固定收益

型

8,000.00

2025/5/1

4

2025/5/21 1.00% 1.32 是

25

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共赢智信汇率挂

钩人民币结构性

存款A04678期

保本浮动

收益型

3,000.00

2025/5/1

6

2025/6/30 1.05%-1.93% 7.14 是

26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包头天和磁材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34天封闭式产品

保本浮动

收益型

1,000.00

2025/5/2

7

2025/6/30

1.00%或

2.24%

2.09 是

27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包头天和磁材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34天封闭式产品

保本浮动

收益型

4,000.00

2025/5/2

7

2025/6/30

1.00%或

2.24%

8.35 是

28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包头天和磁材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34天封闭式产品

保本浮动

收益型

15,

000.00

2025/5/2

7

2025/6/30

1.00%或

2.24%

31.30 是

29

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共赢智信汇率挂

钩人民币结构性

存款 A07485�期

保本浮动

收益型

2,500.00 2025/7/1 2025/9/30 1.00%-1.87% 11.66 是

30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包头天和磁材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90天封闭式产品

保本浮动

收益型

4,000.00 2025/7/2 2025/9/30

1.00%或

2.24%

22.09 是

31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包头天和磁材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90天封闭式产品

保本浮动

收益型

12,

000.00

2025/7/2 2025/9/30

1.00%或

2.24%

66.28 是

32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包头天和磁材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90天封闭式产品

保本浮动

收益型

15,

000.00

2025/7/2 2025/9/30

1.00%或

2.24%

82.85 是

33

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共赢智信汇率挂

钩人民币结构性

存款A13891期

保本浮动

收益型

2,000.00

2025/10/

1

2025/12/3

0

1.00%-1.72% 8.48 是

34

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共赢智信汇率挂

钩人民币结构性

存款A13849期

保本浮动

收益型

800.00

2025/10/

1

2025/10/3

1

1.00%-1.65% 1.08 是

35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7天通知存款

保本固定

收益型

4,000.00

2025/10/

1

2025/10/8 0.75% 0.58 是

36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7天通知存款

保本固定

收益型

12,

000.00

2025/10/

1

2025/10/8 0.75% 1.75 是

37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7天通知存款

保本固定

收益型

14,

000.00

2025/10/

1

2025/10/8 0.75% 2.04 是

38

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共赢慧信汇率挂

钩人民币结构性

存款A14861期

保本浮动

收益型

12,

000.00

2025/10/

12

2025/12/3

0

1.00%-1.79% 46.49 是

39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内蒙古）对公

结构性存款

202512760

保本浮动

收益型

2,050.00

2025/10/

16

2025/12/2

9

0.60%-2.79% 2.49 是

40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内蒙古）对公

结构性存款

202512761

保本浮动

收益型

1,950.00

2025/10/

17

2025/12/3

1

0.594%-2.

797%

- 否

41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内蒙古）对公

结构性存款

202512760

保本浮动

收益型

2,550.00

2025/10/

16

2025/12/2

9

0.60%-2.79% 3.10 是

42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内蒙古）对公

结构性存款

202512761

保本浮动

收益型

2,450.00

2025/10/

17

2025/12/3

1

0.594%-2.

797%

- 否

43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内蒙古）对公

结构性存款

202512762

保本浮动

收益型

4,600.00

2025/10/

16

2025/12/2

6

0.60%-2.79% 5.37 是

44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内蒙古）对公

结构性存款

202512763

保本浮动

收益型

4,400.00

2025/10/

17

2025/12/2

4

0.594%-2.

796%

4.87 是

特此公告。

包头天和磁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31日

证券代码：603150� � � � � � � �证券简称：万朗磁塑 公告编号：2025-103

安徽万朗磁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担保对象

被担保人名称 中山市普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 500.00万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1,500.00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0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

总额（万元）

15,910.00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比例（%）

10.02%

特别风险提示（如有请勾选）

□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

□担保金额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

□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金额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30%的情况下

√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因经营发展需要，2025年12月30日，中山市普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阳电子” ）与珠

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分行（以下简称“华润银行” ）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编号：华银

（2025）中山流贷字（开发区）第043-01号），借款金额人民币500.00万元。同日，安徽万朗磁塑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与华润银行签订《保证合同》（编号：华银（2025） 中山保字(开发区)第

043-01号），为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被担保的债务最高本金余额为人民币500.00万元。

普阳电子母公司中山芯美达电机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山芯美达” ）其他股东何国涛、陈

颖、陈美妹与公司签署了《反担保协议书》，分别按其持中山芯美达股权比例向公司提供反担保。

公司本次为普阳电子提供的银行借款担保金额为500.00万元，本次担保发生后，公司对控股子公

司的担保余额为15,910.00万元（含本次担保），尚未使用担保额度为31,590.00万元。

（二）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分别于2025年1月17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2025年4月24日召开第三届董事

会第二十五次会议， 并分别于2025年2月6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25年5月15日召开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2025年度预计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以及

《关于增加公司及控股子公司2025年度预计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及控股子公司2025年向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拟提供合计不超过73,765.00万元的担保， 其中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额度总额

为47,500.00万元，控股子公司对公司的担保总额度为10,265.00万元，控股子公司之间担保额度总额

为16,000.00万元，担保额度的有效期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公司授权董事长在

上述额度及决议有效期内对具体担保事项（包括但不限于被担保人、担保金额、担保期限等）作出审

批，并授权公司董事长或相应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签署与具体担保有关的各项法律文件，公司董事会、股

东大会不再逐笔审议。

本次担保事项在上述董事会及股东大会批准的担保额度范围内，无须再次履行董事会及股东大会

审议程序。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人名称 中山市普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

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公司控股子公司中山芯美达电机科技有限公司直接持股100%

公司持中山芯美达50.9998%股权

何国涛持中山芯美达17.1501%股权

陈颖持中山芯美达17.1501%股权

陈美妹持中山芯美达14.7001%股权

法定代表人 何国涛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2000588346116X

成立时间 2012年1月10日

注册地 广东省中山市

注册资本 5,000.00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机械电气

设备销售；机械电气设备制造；五金产品研发；五金产品批发；五金产品零售；家用电

器销售；发电机及发电机组销售；电子产品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家用电器

研发；家用电器制造；家用电器零配件销售。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5年9月30日/2025年1-9

月

（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7,919.95 4,889.60

负债总额 11,533.80 7,785.70

资产净额 -3,613.86 -2,896.10

营业收入 5,250.78 4,657.30

净利润 -729.45 -411.97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担保协议

1、保证人：安徽万朗磁塑股份有限公司

2、债权人：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分行

3、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4、保证人所担保的主债权为债权人因与债务人签订的编号为华银（2025）中山流贷字（开发区）

第043-01号的《流动资金贷款合同》（下称：主合同）而享有对债务人的债权（包括或有债权，下同）。

5、保证担保的范围：保证人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

损害赔偿金、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以及实现债权的相关费用；实现债权的相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

收费用、诉讼费(或仲裁费)、保全费、公告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及其它费用。 前述各项债权在本合

同中合称为被担保债权。

6、保证期间：甲方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为三年。

（二）反担保协议

1、甲方（担保人）：安徽万朗磁塑股份有限公司

2、乙方（借款人）：中山市普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3、丙方一（反担保人）：何国涛

4、丙方二（反担保人）：陈颖

5、丙方三（反担保人）：陈美妹

6、丙方反担保的范围：甲方因本次担保事项向债权人支付的包括但不限于本金、利息（包括逾期罚

息和复利）、违约金、赔偿金和债权人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

费、保全费、鉴定费、执行费、公证费、差旅费等），以及甲方因履行担保责任而发生的费用，由丙方按照

其间接持有的乙方股权比例承担。

7、反担保期限：本协议签订之日起至甲方承担担保责任后五年。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事项系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的连带责任保证， 在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额度范围内。

控股子公司业务经营正常、担保风险可控，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将有助于控股子公司经营业务

的可持续发展。 该项担保不会影响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广大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

资者利益的情况。

五、董事会意见

为满足公司经营发展需要，经审议同意公司及控股子公司2025年度向合并范围内公司拟提供合计

不超过44,065.00万元的担保。 担保额度的有效期为自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

超过12个月。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了相关议案。 2025年4月24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2025年度新增预计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及控股

子公司2025年度向合并范围内公司提供合计不超过44,065.00万元的原有担保额度，增加至73,765.00

万元，担保额度的有效期为自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公司2025年预计担保总额为73,765.00万元,本次担保发生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提供担保余

额为15,910.00万元（含本次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0.02%，其中，公司对控股子公司

的担保额度余额为15,910.00万元（含本次担保），已获批担保额度为47,500.00万元；控股子公司对控

股子公司的担保额度余额为0.00万元，已获批担保额度为16,000.00万元；控股子公司对公司担保余额

为0.00万元，已获批担保总额度为10,265.00万元。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担保金额，不存在违规担保和其他对外担保的情况。

特此公告。

安徽万朗磁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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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重要提示：

1、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提案被否决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无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通知情况：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25年12月12日在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了《关于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5-075）。

2、召开时间：2025年12月30日（周二）下午14:45

3、召开地点：上海市徐汇区宜山路711号华鑫商务中心2号楼公司会议室

4、召开方式：现场会议形式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5、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董事长 宛正先生

7、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参加本次股东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358名， 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91,

765,92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扣除回购股份后的股份总数979,810,967股）的19.5717％。 其

中，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6人，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81,319,990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总股份的18.5056%；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为352人，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0,445,

93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1.0661%。

2、本次临时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宛正先生进行主持，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和公司聘任的律师出席或列席了现场会议。

三、提案表决情况

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以下提案：

1.00� �审议通过《关于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89,206,2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652%；反对2,

53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213%；弃权25,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1,874,43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9684%；反对2,53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009%；弃权25,

9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07%。

2.00�《关于修订公司部分制度的议案》

2.01�审议通过《股东会议事规则》

总表决情况：同意185,541,3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7541%；反对6,

080,2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707%；弃权14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1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5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8,209,55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6279%；反对6,080,2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012%；弃权144,

3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9,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09%。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

以上通过。

2.02�审议通过《董事会议事规则》

总表决情况：同意185,460,9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7122%；反对6,

103,6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829%；弃权20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1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5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8,129,15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5327%；反对6,103,6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289%；弃权201,

3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9,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384%。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

以上通过。

2.03�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制度》

总表决情况：同意185,440,4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7015%；反对6,

285,6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778%；弃权3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8,108,65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5084%；反对6,285,6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445%；弃权39,

8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71%。

2.04�审议通过《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总表决情况：同意185,408,3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6847%；反对6,

210,6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387%；弃权146,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1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6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8,076,55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4704%；反对6,210,6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556%；弃权146,

9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9,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40%。

2.05�审议通过《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总表决情况：同意185,399,8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6803%；反对6,

220,6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439%；弃权145,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1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5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8,068,05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4603%；反对6,220,6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675%；弃权145,

4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9,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22%。

2.06�审议通过《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总表决情况：同意185,318,6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6379%；反对6,

300,8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857%；弃权14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1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6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7,986,85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3641%；反对6,300,8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625%；弃权146,

4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9,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34%。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舒伟佳、强婧仪出席本次会议，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

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 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关于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

意见书。

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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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2025年度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董事会会议通知的时间和方式

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于2025年12月24日以电子邮件和专人送达

的方式发出第十一届董事会2025年度第五次临时会议的书面通知。

（二）董事会会议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会议于2025年12月30日召开，采取通讯方式进行并作出决议。

（三）董事会会议出席情况

会议应参加董事12名，共有12名董事参与表决。

（四）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经理层成员岗位聘任协议及薪酬兑现方案的议案》

会议以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2票回避审议通过《关于经理层成员岗位聘任协议及薪酬兑现

方案的议案》。该议案已经本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提名、薪酬与考核委员会2025年度第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董事徐颂兼任本公司首席执行官（CEO）职务，董事陆永新兼任本公司首席运营官（COO）、总经理

职务，审议该议案时已回避表决。

（二）审议通过《关于经理层成员2025年度业绩考核指标及评价标准的议案》

会议以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2票回避审议通过 《关于经理层成员2025年度业绩考核指标

及评价标准的议案》。该议案已经本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提名、薪酬与考核委员会2025年度第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董事徐颂兼任本公司首席执行官（CEO）职务，董事陆永新兼任本公司首席运营官（COO）、

总经理职务，审议该议案时已回避表决。

（三）审议通过《关于经理层成员2025-2027年任期业绩考核指标及评价标准的议案》

会议以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2票回避审议通过《关于经理层成员2025-2027年任期业绩考

核指标及评价标准的议案》。该议案已经本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提名、薪酬与考核委员会2025年度第五

次会议审议通过。 董事徐颂兼任本公司首席执行官（CEO）职务，董事陆永新兼任本公司首席运营官

（COO）、总经理职务，审议该议案时已回避表决。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部分内设机构调整的议案》

会议以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部分内设机构调整的议案》，同意本公司

拆分风控审计部/法律合规部为风险管理部/法律合规部和审计部， 本公司财务共享中心不再作为本公

司总部直属机构。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总法律顾问（首席合规官）的议案》

会议以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总法律顾问（首席合规官）的议案》，同意

聘任李晓枫先生担任本公司总法律顾问（首席合规官），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一届董事

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该议案已经本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提名、薪酬与考核委员会2025年度第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登的《关于高级管理人员变

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84）。

三、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签字的第十一届董事会2025年度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二）第十一届董事会提名、薪酬与考核委员会2025年度第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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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高级管理人员辞职的情况

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本公司总法律顾问（首席

合规官）、董事会秘书刘利兵先生提交的书面辞呈。 刘利兵先生因工作变动原因申请辞去本公司总法律

顾问（首席合规官）职务，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

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刘利兵先生的辞职自书面辞呈送达本公司董事会时生效。 辞去上述职务后，刘

利兵先生将继续担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职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刘利兵先生可行权期权25,000份尚未行权，未持有本公司股票。

刘利兵先生在担任本公司总法律顾问（首席合规官）期间勤勉尽责、忠实地履行了各项职责。在此，

本公司董事会衷心感谢刘利兵先生在任职期间为本公司发展所作出的重要贡献！

二、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相关情况

本公司于2025年12月30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提名、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2025年度第五次会议、第

十一届董事会2025年度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总法律顾问（首席合规官）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经本

公司副董事长、首席执行官徐颂先生提名，董事会提名、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核，董事会同意聘任李晓枫

先生担任本公司总法律顾问（首席合规官），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之日止。 李晓枫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31日

附件：李晓枫先生简历

李晓枫先生：出生于1982年8月，毕业于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国际法学专业，获法学硕士、法学博士

学位。 现任本公司风控审计部/法律合规部总经理，澳大利亚Port� of� Newcastle董事。 历任宁波海事法

院助理审判员， 中国租船有限公司法律与风险控制部项目经理， 中国外运长航集团有限公司法律部经

理、高级经理，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风险管理部经理，招商局港口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及法律事务部副

总经理，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法律事务部副总经理、法律事务部总经理、风控审计部/法律合规

部执行总经理。

李晓枫先生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

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况；李晓枫先生与持有本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

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李晓枫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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